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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静安区江场三路238号一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7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91,075,47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8.622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孙中峰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由半数以

上董事共同推举董事王信菁女士主持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投票方式，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

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3人；董事长孙中峰先生、董事卢醇先生、宋志刚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独立董事金源先生、梅向荣先生、曾昭斌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2人；监事会主席张颂燕女士、监事黄猛先生、职工监事钱荣华先生因工作

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审议《公司2024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0,544,452 99.8175 374,319 0.1285 156,700 0.0540

2、议案名称：审议《公司2024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0,543,852 99.8173 374,619 0.1287 157,000 0.0540

3、议案名称：审议《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0,545,052 99.8177 373,619 0.1283 156,800 0.0540

4、议案名称：审议《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和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8,002,554 98.9442 2,919,215 1.0029 153,702 0.0529

5、议案名称：审议《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0,489,350 99.7986 422,419 0.1451 163,702 0.0563

6、议案名称：审议《关于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9,803,894 99.5631 1,083,785 0.3723 187,792 0.0646

7、议案名称：审议《关于2024年度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0,348,478 99.7502 543,090 0.1865 183,903 0.0633

8、议案名称：审议《关于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0,356,899 99.7531 525,972 0.1806 192,600 0.0663

9、议案名称：审议《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7,797,513 98.8738 3,087,266 1.0606 190,692 0.065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2024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

5,626,111 90.5650 422,419 6.7997 163,702 2.6353

6

《关于为下属子公

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

4,940,655 79.5310 1,083,785 17.4459 187,792 3.0231

7

《关于2024年度董

事、监事薪酬的议

案》

5,485,239 88.2973 543,090 8.7422 183,903 2.9605

8

《关于为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购买责任

保险的议案》

5,493,660 88.4329 525,972 8.4667 192,600 3.100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梁立新、雷丹丹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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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6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了《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通

知》（公告编号：2025-021）， 公司将定于2025年5月20日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024年度股东大会。

（1）现场召开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一2025年5月20日 15:00；其中：

①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上午 9:15一9:25，9:30

一11:30�和下午 13:00一15:00；

②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上午 9:15� 至 2025年5月20日下午 15:

00。

2、会议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协同路368号海亮科研大厦会议室。

3、会议召开的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曹建国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含网络投票)共78名，所持

（代表）股份数927,536,74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3675%（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2025年5月15日， 公司总股本为1,998,320,323股，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80,636,089

股，因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故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

917,684,234股）。

2、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0人， 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747,

417,66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9750%。

3、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68名，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180,119,073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925%。

4、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

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共69人，代表股份9,

420,17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1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逐项审议议案，并形

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927,403,1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6%；反对33,9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7%；弃权99,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7%。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9,286,5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8.5818％； 反对33,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99％；弃权9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84％。

（二）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927,403,1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8％；反对33,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弃权10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6％。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9,279,0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8.5022％； 反对33,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99％；弃权10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380％。

（三）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927,395,6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8％；反对33,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弃权10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6％。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9,279,0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8.5022％； 反对33,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99％；弃权10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380％。

（四）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927,413,7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7％；反对15,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弃权10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6％。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9,297,1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8.6943％； 反对15,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77％；弃权10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380％。

（五）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2025年中期分红规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27,505,9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7％；反对15,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弃权1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9,389,3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6730％； 反对15,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77％；弃权1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92％。

（六）审议通过《关于审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股东海亮集团有限公司、陈东、朱张泉、曹建国、冯橹铭、蒋利民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合计

为704,613,480股，有表决权股份数为222,923,262股。

表决情况：同意219,430,6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4333%；反对3,477,577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5600%；弃权15,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7%。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5,927,5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62.9245％； 反对3,477,57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9163％；弃权1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92％。

（七）审议通过《关于申请综合敞口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27,135,6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68％；反对386,

1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6％；弃权1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9,019,0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5.7418％； 反对386,13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990％；弃权1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92％。

（八）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一揽子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18,525,6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285％；反对8,

994,0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697％；弃权1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409,0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4.3426％； 反对8,994,09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4769％；弃权1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05％。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3�以上表决通过，本议案获得通过。

（九）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股东海亮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关联股东海亮集团有限公司、曹建国、冯橹铭、朱张泉、蒋利民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合计为

668,642,442股，有表决权股份数为258,894,300股。

表决情况：同意258,355,3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918%；反对521,932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016%；弃权17,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6%。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8,881,2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4.2790％； 反对521,93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406％；弃权1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05％。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3�以上表决通过，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审议通过《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927,401,6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4％；反对33,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弃权10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9％。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9,285,0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8.5658％； 反对33,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99％；弃权10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743％。

（十一）审议通过《2024年度环境、社会及公司治理（ESG）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927,419,7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74％；反对15,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弃权10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9％。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9,303,1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8.7580％； 反对15,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77％；弃权10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743％。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开展金融衍生品投资业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27,511,9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3％；反对15,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弃权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9,395,3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67％； 反对15,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77％；弃权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5％。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27,511,9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3％；反对15,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弃权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9,395,3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67％； 反对15,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77％；弃权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5％。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27,419,7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74％；反对15,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弃权10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9％。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9,303,1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8.7580％； 反对15,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77％；弃权10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743％。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海亮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关联股东海亮集团有限公司、陈东、曹建国、冯橹铭、朱张泉、蒋利民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合计

为704,613,480股，有表决权股份数为222,923,262股。

表决情况：同意219,283,9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3675%；反对3,630,277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6285%；弃权9,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5,780,8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61.3672％； 反对3,630,27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5373％；弃权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5％。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修改〈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18,669,4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440％；反对8,

858,2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50％；弃权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552,8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5.8691％； 反对8,858,29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0354％；弃权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5％。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吴钢、张艺潆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经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市

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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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34� � � � � � � � � �证券简称：西子洁能 编号：2025－056

债券代码：127052� � � � � � � � � �债券简称：西子转债

西子清洁能源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权益分派期间西子转债暂停转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债券代码：127052；债券简称：西子转债

2、转股起止时间：2022年6月30日至2027年12月23日

3、暂停转股时间：2025年5月21日至 2024�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

4、恢复转股时间：2024�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1〕3768号《关

于核准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的核准，西子清洁能

源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2月24日公开发行1,110万张可

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00元，发行总额为11.10亿

元。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22〕71号文同意，公司11.10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2

年1月24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债券简称 “杭锅转债”（后更名为 “西子转

债” ），债券代码“127052” 。 “西子转债”自2022年6月30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目前正

处于转股期。

公司于2025年3月28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2025年5月16日召开了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

将根据利润分配预案于近日实施 2024�年度权益分派（以下简称“本次权益分派” ）。 根

据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相关约定，为保证本次权益分派的正常实

施，自 2025�年5月21日至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止，“西子转债” 将暂停转股，本次权

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将恢复转股。

在上述暂停转股期间，“西子转债”可正常交易，敬请债券持有人注意。

特此公告。

西子清洁能源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301486 证券简称：致尚科技 公告编号：2025-051

深圳市致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深圳市致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1,

267,300股不参与本次权益分派。 公司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总股本扣除已回购股

份1,267,300股后的127,413,69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4.00元人民

币，实际派发现金分红总额=127,413,695股*4.00元/10股=50,965,478元（含税）。

2、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计算除权除息价格时，按总股本（含回购股份）折算的每10股

现金红利（含税）=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10=50,965,478/128,680,995*10=3.960606元

（保留六位小数，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参考价

=除权除息日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按总股本（含回购股份）折算每股现金红利=除权除息日

前一交易日收盘价-0.3960606元/股。

公司2024年度权益分派预案已获2025年5月9日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公司于2025年5月9日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中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28,680,995股，剔除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中已回购股份1,267,300股后的股本127,413,69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

金红利4元（含税），本次共计分配派发现金红利50,965,478元（最终实际现金分红总金

额将根据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总股本（扣除回购专用账户中已回购股份）后确定）。

分配预案披露日至实施期间，股本由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

权、再融资新增股份上市等原因而发生变化时，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

调整。

2、本次利润分配预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与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预案一致。

4、本次权益分派实施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预案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1,267,300股后

的127,413,69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4.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

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

投资基金每10股派3.6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

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

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

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

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

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8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

税款0.40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7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28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至2025年5月2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月28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六、调整相关参数

1、公司相关股东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承诺：所

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若公司股票在期间发生

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将进行相应除权除息调整。

2、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公司《深圳市致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公司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公司后续将

根据相关规定实施调整程序并履行披露义务。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深圳市光明区马田街道马山头社区致尚科技园A栋一层

咨询联系人：陈丽玉

咨询电话：0755-82026398

八、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致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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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征和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概述

根据青岛征和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战略规划的需要，公司拟借助专

业机构的专业力量及资源优势，整合各方资源，提高公司的综合竞争力。公司作为有限合伙

人与专业投资机构上海慕华金誉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慕

华管理” ）及其他有限合伙人桐乡市众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海南聚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孙利军、李雯、盐城普丰盛达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王世忱、刘晖、何慧

娴、上海怡懔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共青城慕华七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合伙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或“合伙协议” ），增资入股共青城慕华七号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共青城慕华”或“合伙企业” ），全体合伙人拟认缴

出资总额为11,031万元人民币，其中公司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人民币500万元，占合伙企

业认缴出资总额的4.53%。 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不执行合伙企业事务，不对外代表合伙企

业，不对合伙企业产生实际控制。

本次投资事项不存在同业竞争，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

交易与关联交易》《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

会审议。

二、合作方基本情况

（一）普通合伙人

名称：上海慕华金誉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上海市杨浦区锦创路20号1802-04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MA1FL2YA0R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桦玉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张妤）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2016年09月20日

出资额：1000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股权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合伙人情况：上海桦旭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51%，慕华教育投资有限公司出

资39%，上海桦玉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资10%。

关联关系说明：上海慕华金誉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及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查询，上海慕华金誉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登记备案情况：上海慕华金誉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依照《私募投资

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

为私募基金管理人，管理人登记编码为：P1061516。

（二）其他有限合伙人

1、名称：桐乡市众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主要经营场所：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梧桐街道景雅路765号金凤凰大厦2402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83MA2B8NB585

法定代表人：庄奎龙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2017年11月21日

注册资本：5000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总部管理；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合成纤维销售；化工产

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庄耀中持股75%，庄奎龙持股25%

关联关系说明：桐乡市众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

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查询，桐乡市众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名称：海南聚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主要经营场所：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蓝天街道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35层美兰区数字

经济园区35楼3502-22A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MAA975YG2T

法定代表人：郁光辉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21年12月6日

注册资本：30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建设工程施工；道路货物

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

项目：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国内货物运输代理；企业

总部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新材料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国内贸易代理；贸易经纪；销售代理；软件开

发；科技中介服务；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小微型客车租赁经

营服务；船舶租赁；游艇租赁（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

目）。

股权结构：GATHER� STRENGTH� INTERNATIONAL� TRADING� PTE.� LTD.持股

100%

关联关系说明：海南聚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查询，海南聚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孙利军，中国国籍，住址：浙江省临安市玲珑街道店基头村*****

关联关系说明：孙利军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查询，孙利军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4、李雯，中国国籍，住址：厦门市思明区公园南路*****

关联关系说明：李雯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查询，李雯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5、名称：盐城普丰盛达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江苏省盐城市盐南高新区新都街道金融城6号楼3304-101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913MADPP2MPXH

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普丰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方立岐)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2024年7月15日

出资额：3000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

管理、 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

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合伙人情况：北京普丰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出资99%，钟战波出资1%

关联关系说明：盐城普丰盛达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及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查询，盐城普丰盛达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6、王世忱，中国国籍，住址：沈阳市沈河区南塔街165号*****

关联关系说明：王世忱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查询，王世忱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7、刘晖，中国国籍，住址：沈阳市皇姑区金沙江街*****

关联关系说明：刘晖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查询，刘晖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8、何慧娴，中国国籍，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路*****

关联关系说明：何慧娴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查询，何慧娴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9、名称：上海怡懔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上海市崇明区城桥镇乔松路492号（上海城桥经济开发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230MABY2A5H7L

法定代表人：尹清河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2022年9月14日

出资额：200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咨询；市场营销策划；品牌管理；广告设计、代理；企业形

象策划；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市场调查（不含涉外调查）；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软件开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合伙人情况：海南怡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99%� ，尹清河出资1%

关联关系说明：上海怡懔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查询，上海怡懔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投资标的及合伙协议主要内容

（一）基本信息

1、名称：共青城慕华七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组织形式：有限合伙

3、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慕华金誉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注册地址：江西省九江市共青城市基金小镇内

5、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

企业）（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存续期：8年

7、各合伙人出资情况：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型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上海慕华金誉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普通合伙人 货币 1 0.01%

桐乡市众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货币 1,000 9.07%

海南聚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货币 1,000 9.07%

孙利军 有限合伙人 货币 300 2.72%

青岛征和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货币 500 4.53%

李雯 有限合伙人 货币 300 2.72%

盐城普丰盛达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货币 4,430 40.16%

王世忱 有限合伙人 货币 3,000 27.20%

刘晖 有限合伙人 货币 200 1.81%

何慧娴 有限合伙人 货币 200 1.81%

上海怡懔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货币 100 0.91%

注：上述内容最终均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结果为准。

8、主要投资方向：合伙企业为创业投资策略，合伙企业将以股权投资的方式专项投资

于上海智元新创技术有限公司。

9、出资安排：各合伙人应于执行事务合伙人签发的缴付出资通知书载明的 付款日或

之前，将其全部认缴出资额缴付至合伙企业的银行募集账户。

公司在本次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前十二个月内不存在将超募资金用于永久性补

充流动资金的情形。

（二）合伙协议主要内容

1、各投资人的合伙地位及权利义务

（1）有限合伙人权利：

1）就相关事项行使表决权；2）获取合伙企业财务报表或财务数据摘要、年度运营报

告以及合伙企业相关重大事项。 3）参与合伙企业收益分配的权利；4）对涉及自身利益的

情况，查阅合伙企业财务会计账簿等财务资料；5）转让其在合伙企业中权益的权利；6）决

定普通合伙人除名和更换的权利；7）在合伙企业中的利益受到侵害时，向有责任的合伙人

主张权利或者提起诉讼；8）执行事务合伙人怠于行使权利时，督促其行使权利或者为了合

伙企业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 以及按照本协议约定的属于有限合伙人的其他权

利。

（2）有限合伙人义务：受限于《合伙企业法》及本协议的相关约定，有限合伙人未参与

执行合伙事务的前提下，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责任。

（3）普通合伙人权利：普通合伙人对于其认缴和实缴出资额，享有与有限合伙人相同

的财产权利以及按照协议约定取得收益的权利。

（4）普通合伙人义务：合伙企业对其债务，应先以其全部财产进行清偿，不能清偿的部

分由普通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2、合伙企业的以下事项应当经合伙人会议讨论：

（1）决定延长合伙企业的经营期限；

（2）决定合伙企业对外提供担保；

（3）批准由执行事务合伙人按照市场公允价格确定的非现金资产价值；

（4）批准利益冲突和关联交易事项；

（5）同意普通合伙人向非关联方全部或部分转让其持有的任何合伙权益；

（6）同意普通合伙人的继受人或新的普通合伙人入伙；

（7）决定将普通合伙人除名、选任新的普通合伙人；

（8）同意普通合伙人退伙；

（9）决定将合伙人被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财产份额转让给其他第三方；

（10）决定聘请基金管理机构；

（11）决定解散合伙企业；

（12）决定修改本协议；

（13）决定后续募集；

（14）适用法律和规范和本协议明确规定需要由合伙人会议同意的其他事项。

上述第（7）项须经全体有限合伙人一致同意；第（10）项须经普通合伙人和持有三分

之二（2/3）以上合伙权益的有限合伙人同意；第（11）项须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合伙

人会议讨论的其他事项，除本协议有明确约定的外，应经普通合伙人和持有超过百分之五

十（50%）合伙权益的有限合伙人通过方可做出决议。

3、收益分配与亏损分担

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分配或分担，具体以合伙协议约定为准。

4、入伙及退伙

4.1合伙人入伙

合伙企业后续募集应当经执行事务合伙人同意并根据适用法规以及执行事务合伙人

的要求签署所需的全部文件、提供所需的全部文件和信息并协助履行所需的全部程序。

4.2有限合伙人退伙

经执行事务合伙人事先书面同意，有限合伙人可依据协议的约定转让其持有的合伙权

益或通过其他方式减少其对合伙企业的认缴出资额和实缴出资额，除此之外，有限合伙人

不得提出提前收回出资额的要求。

4.3普通合伙人退伙

除非适用法律和规范或本协议另有规定或经合伙人会议另行同意，在合伙企业按照本

协议约定解散或清算之前普通合伙人将始终履行本协议项下的职责，在合伙企业解散或清

算之前不会要求退伙，且其自身亦不会采取任何行动主动解散或终止。

5、普通合伙人除名、有限合伙人除名

（1）因普通合伙人的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使合伙企业受到重大损失时，合伙企业可按

照协议规定的程序将普通合伙人除名；

（2）如因有限合伙人违反协议被执行事务合伙人认定为违约合伙人，除根据本协议相

关规定采取相应措施外，经执行事务合伙人认为该违约合伙人可能已对合伙企业造成重大

不利影响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有权要求该违约合伙人转让其持有的合伙权益、重组或退伙，

或与该违约合伙人协商以其他方式减轻或消除该等重大不利影响。该违约合伙人应予以配

合，如该违约合伙人不予配合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可直接通知该违约合伙人决定将其除名，

并视为各有限合伙人已签署合伙人会议决议同意该等除名。

四、本次交易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及存在的风险

（一）目的及影响

公司本次与专业机构共同投资是在保证公司主营业务正常发展的前提下，依托专业投

资机构的专业团队优势、项目资源优势和平台优势，整合各方资源，有助于加快公司发展战

略的实施。 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影

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存在的风险

1、本次投资事项尚需进行工商登记、基金备案等手续，具体实施情况和进度尚存在不

确定性。

2、投资基金具有周期长、流动性较低的特点，本次投资存在回收期较长、短期内不能为

公司贡献利润的风险。

3、本次投资可能会受到宏观经济、产业政策、市场环境、投资标的公司经营管理等多方

面影响，可能面临投资后无法实现预期收益甚至亏损、不能及时有效退出的风险。

公司将及时了解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运作情况，密切关注投资项目的实施过程，并督

促基金管理人防范投资风险，尽力维护公司投资资金的安全。公司将按照项目的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1、《共青城慕华七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

特此公告。

青岛征和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3007� � � � � � �证券简称：直真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5

北京直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回复（修订稿）

及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更新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直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深交所” ）出具的《关于北京直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的审核问询函》（审核函〔2024〕120054号）（以下简称“审核问询函” ）。

公司收到审核问询函后， 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审核问询函所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

真研究和逐项落实，对审核问询函进行了回复，并相应修改了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2月11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

《北京直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回复报告 （修订

稿）》等公告文件。

近日，公司根据深交所的进一步审核意见，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上述审核问询

函回复内容进行了进一步补充和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文件。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深交所审核通过， 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通过深交

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

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直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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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5月20日

史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不慎遗失以下空白单证279份，单证名称：进出口货运保险单，单证编号：

000000033003-000000033110

关于申请执行人深圳市中小担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被执行

人深圳市信濠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梁国豪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案号：（2024）粤 0306�执恢 3354�号），深圳市宝安区人民

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将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于 2025 年 6

月 9日予以网络第二次司法拍卖被执行人梁国豪持有的信濠光

电股票（股票代码：301051）6150738�股。 有关拍卖事宜请自行

登录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查看。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九日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关于拍卖被执行人

梁国豪持有的信濠光电股票（股票代码：301051）

6150738 股 的 公 告（第 2 次 ）


